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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1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公司

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2,235,9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王瑞生、张俊平，独立董事吕刚因事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彭和平、王彩云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

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199,854 99.997 36,100 0.003 0 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101,754 99.988 37,200 0.003 97,000 0.009

3、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089,154 99.987 123,300 0.011 23,500 0.002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0,971,557 99.885 611,402 0.056 652,995 0.059

5、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与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015,654 99.980 123,300 0.011 97,000 0.009

6、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189,154 99.996 46,800 0.004 0 0.000

7、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014,554 99.980 124,400 0.011 97,000 0.009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董事会授权下属担保公司2016年为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伙伴提供担保责任余额权限及信息披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102,854 99.988 36,100 0.003 97,000 0.009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101,754 99.988 37,200 0.003 97,000 0.00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977,745 98.343 417,602 0.038 17,840,607 1.61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977,745 98.343 417,602 0.038 17,840,607 1.619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977,745 98.343 417,602 0.038 17,840,607 1.619

1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1,943,054 99.973 292,900 0.027 0 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68,858,328 99.992 46,800 0.008 0 0.000

8

《公司关于董事会授权下属担保公司2016

年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担保责任

余额权限及信息披露的议案》

568,772,028 99.977 36,100 0.006 97,000 0.017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68,770,928 99.976 37,200 0.007 97,000 0.017

13

《公司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568,612,228 99.948 292,900 0.052 0 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中，第九项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显勇、郭京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790

证券简称：轻纺城 公告编号：

2016-010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1号中轻

大厦（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6,799,5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

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翁桂珍女士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毛东敏、孙卫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伟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17,225 99.75 1,082,366 0.25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3,225 99.77 1,006,366 0.23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3,225 99.77 1,006,366 0.23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3,225 99.77 1,006,366 0.23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3,225 99.77 1,006,366 0.23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38,825 99.76 1,060,766 0.24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2015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3,225 99.77 1,006,366 0.23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3,225 99.77 1,006,366 0.23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方案

71,066,140 98.53 1,060,766 1.47 0 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

2015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71,120,540 98.60 1,006,366 1.4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446,799,591股， 经与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通过了以上 1-8�项议案。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还向大会作了2015年度

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姚景元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027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

2016-016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城南岷家渡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000,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伍超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许予一先生、唐凊利先生因公务在外，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6、议案名称：《2016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与考核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金和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8、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6-2018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0,400 99.99% 100 0.01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09,358,15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0,641,844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00 80.00 100 20.00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400 80.00 100 2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642,244 99.99 100 0.01 0 0.00

7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金和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642,244 99.99 100 0.01 0 0.00

8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2016-2018年）

10,642,244 99.99 100 0.01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余辉、胡光建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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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公司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暂时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该议案尚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后生效。

本着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

况下，公司拟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3亿元公司自有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单笔或分笔进行单次或累计滚动不超过一年期的

现金管理，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由董事长具体批准实施。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

708号《关于核准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核准公

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50万股。本公司实际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5,25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溢价发行，发行价为每股5.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282,975,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5,567,240.5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247,407,759.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5月12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XYZH/2015SHA20030” 号验资

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 13,500.00 889.54

2 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目 7,440.78 1,089.15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800.00 1,593.29

合计 24,740.78 3,571.98

二、 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 现金管理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保证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使用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以更好实现公司资金的保

值增值。

（二） 现金管理额度

公司拟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3亿元公司自有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该类资金可以单笔或分笔进行单次或累计滚动不超过一年期的现金管理。

（三）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品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金

融机构，相应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

（四） 现金管理实施期限及投资产品期限

1、现金管理实施期限：自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2、投资产品期限：单笔或分笔、进行单次或累计滚动不超过一年期。

（五） 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

三、 现金管理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为确保资金安全，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事宜的审

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该事项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现金管理方式，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生产经营正常进行。

2、公司财务部需事前进行现金管理方案筹划与评估风险，事后及时跟踪资金投向，如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使用

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不影响募投项目的进度、确保资金安全和

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

3、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1.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3亿元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

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暂时

闲置的不超过1.8亿元募集资金和3亿元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全部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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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募投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08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5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5.39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282,975,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247,407,759.44元。 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XYZH/2015SHA20030”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元） 累计投入金额（元）

1 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 135,000,000.00 10,891,513.31

2 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目 74,407,759.44 8,895,451.34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8,000,000.00 15,932,928.16

合计 247,407,759.44 35,719,892.81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由于募投项目原实施地点调整，为优化公司生产布局，方便物流运输，并为后续调整产

能、扩大生产能力留下空间，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优化和调整变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公司拟对“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方案进行调整

在项目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增加项目的实施地点，调整后的项目实施地点分为二处：

1）、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工业园

2）珠海市乾务镇镇区珠峰大道南侧富山工业园

公司拟在应店街工业园“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投入6500万

元，在珠海富山工业园区“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投入4,000万元；

同时公司拟变更该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30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拟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 175,000,000.00 105,000,000.00

2 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目 110,000,000.00 74,407,759.44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8,000,000.00 38,000,000.00

4 归还银行贷款 30,000,000.00

合计 323,000,000.00 247,407,759.44

2、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目”进行实

施地调整

实施地点由原来的“浙江诸暨市应店街工业园”变更为“陶朱街道建业路以南，西二

环路以东” ，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变、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变。

项目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

目

实施主体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浙江诸暨市应店街工业园 陶朱街道建业路以南，西二环路以东

三、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原因

由于“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和“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

能风轮项目”在同一地块建设，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受宏观政策变化、市场变化、技术

开发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变化、项目实施进度不能达到预期的保证、市场营销不理想或

者项目完成后实际运营情况无法达到当初预期正常状态等方面的风险，将可能给募投项目

的预期效益带来一定影响。 因此，为优化公司生产布局，方便物流运输，并为后续调整产

能、扩大生产能力留下空间，公司决定拟增加全资子公司珠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展

募集资金项目“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的实施单位主体，通过该项目

的实施，将使公司的经营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张，以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满足公

司未来发展规划，珠海实施主体拟使用募集资金4000万元。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影响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主要是公司从自身业务

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利于加快“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和“年产

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目”的实施进度，以此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尽快

实现公司经营规模迅速扩张的发展目标。 上述增加珠海环境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主体，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

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关于公司对部分暂时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审阅上述议案及对相关背景进行调查后，我们认为，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作为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年产5550万枚空调用新型空气过滤网项目”的实施主体以及变

更“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音节能风轮项目” ，不会对二个项目的实施、公司运营管理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升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次

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3、我们同意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相关事项。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增加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人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

利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同意实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